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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单详情页做的确实不错，但购物车做的不够理想。每次退出购物车又重新进去或者是
添加新商品，系统默认选择购物车里的全部商品，可实际情况是只是购买购物车里的部
分商品。个人觉得应该增加购物车里德收藏功能，把暂时不买但又想买的物品，放到购
物车里，就像亚马逊和当当那样的设计，比较人性化。或者是像淘宝那样，系统默认的
选择应该是客户自己的选择，不管进去或退出多少次，系统保留的都是客户自己的选择
，而不是系统默认的全部。

-----------------------------
在书中，提出了许多观点，并加以论证，看了很有启发。

-----------------------------
是张卫平教授的论文集，张教授的水平无可挑剔，里面的论文很不错，值得一看。

-----------------------------
还没有看完，感觉还可以吧

-----------------------------
不错

-----------------------------
根据2012年08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2013年01月01日实施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
“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
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民事诉讼，必须遵守本法。”
“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人民法院起诉、应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同等的诉讼权利义务。
外国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民事诉讼权利加以限制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民法院对该国公民、企业和组织的民事诉讼权利，实行对等原则。”
“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
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民事诉讼就是民事官司，是指当事人之间因民事权益矛盾或者经济利益冲突，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在双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经人民法
院审理和解决民事案件、经济纠纷案件和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特殊案件的活动，
以及这些诉讼活动中所产生的法律关系的总和。通俗地讲就是你的人身和经济的合法权
益受到侵害时，当事人通过打民事官司，达到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的目的。[1] 编辑本段 特征 公权性
与调解、仲裁这些诉讼外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相比，民事诉讼有如下特征：民事诉讼
是以司法方式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是由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解决民事争议。
它既不同于群众自治组织性质～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也不同于由民
间性质的仲裁委员会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 强制性
强制性是公权力的重要属性。民事诉讼的强制性既表现在案件的受理上，又反映在裁判



的执行上。调解、仲裁均建立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只要有一方不愿意选择上述方式
解决争议，调解、仲裁就无从进行，民事诉讼则不同，只要原告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规
定的条件，无论被告是否愿意，诉讼均会发生。诉讼外调解协议的履行依赖于当事人的
自觉，不具有强制力，法院裁判则不同，当事人不自动履行生效裁判所确定的义务，法
院可以依法强制执行。 程序性
民事诉讼是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的诉讼活动，无论是法院还是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
都需要按照民事诉讼法设定的程序实施诉讼行为，违反诉讼程序常常会引起一定的法律
后果，
如法院的裁判被上级法院撤销，当事人失去为某种诉讼行为的权利等。诉讼外解决民事
纠纷一的方式程序性较弱，人民调解没有严格的程序规则，仲裁虽然也需要按预先设定
的程序进行，但其程序相当灵活，当事人对程序的选择权也较大。 特定性
民事诉讼的对象具有特定性。它解决的争议是有关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不是民事主体
之间民事权益发生争议，不能纳入民事诉讼程序处理，如伦理上的冲突、政治上争议、
宗教上的争议或者科学上的争议等不能成为民事诉讼调整的对象。
对于无讼争性的非讼事件，虽然各国的普遍做法是由法院主管，但都规定了与民事诉讼
程序不同的非讼程序来处理。[2] 自由性
民事诉讼反应民事主体权益之争，民事主体不论在实体上还是在程序上，都有依法处分
其权利的自由。民事诉讼中的原告有权依法处分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被告也有权处
分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
正因为如此，民事诉讼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机制，诉讼中的和解制度和调解制度，对当事
人处分其权利具有独特地意义和作用。对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胜诉的一方当事人
可以申请执行，也可以不申请执行。但是，在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情况则不同，刑事
诉讼中公诉人与被告人不能进行和解或调解，行政诉讼中就行政法律关系的争议，也不
适用调解方式解决，作为当事人一方的行政机关胜诉后也无权放弃自己的权利。[2]
规范性与正当性
民事诉讼法以及其周边法律制度如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等保障着民事诉讼的正义性，确
保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程序利益不受侵蚀。程序规则的严格性并不等同于程序的复杂性
，其含义是指确保当事人权益的强行性规定不得违反，否则即产生一定的程序制裁。民
事诉讼的严格规范性限制了法官的恣意，消除了对社会统一规范的背离，满足了国家和
社会维护统一的法律秩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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